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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云南省关于政府公共人才人事服务工作有关规定，经审核，同意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我中心免费为你提供以下公共服务事项:
1.人事档案管理;
2.接收归档材料，更新人事档案;
3.依据档案记载出具相关证明，提供存档人员政审、配合 
组织考察等服务;
4.为符合规定的单位提供档案查(借)阅服务;
5.人事档案数字化加工;
6.人事档案标准化整理;
7.人事档案其他服务事项。
以上服务事项按照人才服务中心正常工作进度推进。
服务电话:                     
监督和投诉举报电话: 0871-63611613.

                            
                              年  月  日


